
2026-2027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公务

用车统一保险框架协议采购

采购合同

买 方：蚌埠市大洪山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蚌埠市禹会区大洪山林场）

电话：0552-4950788

卖 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中心支公司 电话：0552-2078277

据“2026-2027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公务用车统一

保险框架协议采购”框架协议约定，买方决定将本项目采购合同授予卖方。为进

一步明确双方的责任，确保合同的顺利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

的原则，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按如下条款签订本合同：

一、服务名称及内容

本合同采购服务名称和内容：2026-2027 年度公务用车保险服务、交强险和商业

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和车辆损失险）

二、组成合同的文件

(1) “2026-2027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公务用车统一

保险框架协议采购”征集文件及答疑、更正公告;

(2) “2026-2027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公务用车统一

保险框架协议采购”征集文件标准文本中的“专用框架协议条款”；

(3) “2026-2027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公务用车统一

保险框架协议采购”中标或成交公告；

(4) “2026-2027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公务用车统一

保险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响应文件及书面承诺函；

(5) 双方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

三、 合同金额



本合同的协议价格:50%(新能源汽车统保险种的折扣根据行业监管部门最低

费率执行)。

四、服务期限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五、验收要求

（一）质量标准

卖方保证提供的服务质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标准及相应的技术规

范、本次采购相关文件中的全部相关要求及卖方相关服务标准及相应的技术规范

中之较高者。

（二）验收组织

买方负责组织验收工作。

（三）验收程序

1.成立验收小组，验收人员应由买方代表和技术专家组成。

2.验收前要编制验收表格。

3.验收时双方要按照验收表格逐项验收。

4.验收方出具验收报告。

六、付款方式

卖方（保险公司）按签订的合同规定提供服务，提供车险报价单，报买方

（投保单位）审核付款，卖方（保险公司）应投保单位要求提供保单、发票。

为便于务服特授权以下账户为保费收取账户

账户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中心支公司

账 号：1303007719300015474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蚌埠淮上支行



七、售后服务

（一）卖方对合同服务的质量保修期为验收证书签署之日起 至车辆保险日

期截止之时 。

（二）根据买方按检验标准自己检验或委托有资质的相关质检机构检验的检

验结果，发现服务的质量或性能与政府采购合同不符；或者在质量保证期内，证

实服务是存在缺陷（包括潜在的缺陷等），买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卖

方在收到通知后 30 天内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部分。

（三）如卖方在收到通知后在政府采购合同规定时间内，没有弥补缺陷，买

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由此引发的风险和费用将由卖方承担。

八、履约保证金

免收。

九、违约责任

（一）卖方服务期限超过合同约定服务期限。如果卖方由于自身的原因未能

按期履行完合同，买方可从中获得经济上的赔偿。其标准为按每延期一周收取合

同金额的 / %。一周按 7天计算，不足 7天按一周计算。

（二）卖方服务期限内未能履约。卖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能按

时履约情况，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不能按期履约的理由、延误的时间通知买方。

买方在收到卖方通知后，有权决定是否延长合同的履行时间或终止合同。如买方

同意延长合同的履行时间，卖方必须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

务，由此造成的误期赔偿费按照前款约定执行。如卖方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未能

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买方有权解除合同，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将卖方列

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三）卖方履约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卖方必须重新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

服务，由此造成的误期赔偿费按照前款约定执行。如卖方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未

能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或者提供的服务达不到承诺的质量标准（出险时间、

定损服务等），买方有权解除合同，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将卖方列入不良行为



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四）卖方将合同转包、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的，买方有权终止合

同，并将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对卖方进行采购金额千分之五的罚款，列入不良

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五）买方未能按时组织验收，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六）买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收服务的，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七）验收合格后，买方未能按时提请付款，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八）买方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

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分，

并予通报。

十、合同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蚌埠市 签订。

十一、合同的终止

（一）本合同因下列原因而终止：

1.本合同正常履行完毕；

2.合同双方协议终止本合同的履行；

3.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或履行不必要；

4.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合同的条款。

（二）对本合同终止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另一方因合同终止而受到的损失。

对合同终止双方均无过错的，则各自承担所受到的损失。

十二、其他

（一）买卖双方必须严格按照征集文件及有关承诺签订采购合同，不得擅自

变更。合同执行期内，买卖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



（二）本合同执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买卖双方应

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理。

（三）合同未尽事宜，买卖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

部分。

（四）本合同如发生纠纷，买卖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按以下第

（②）项方式处理：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向 / 申请仲

裁。②向 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本合同一式肆份，自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买 方：蚌埠市大洪山建设管理委 卖 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员会办公室（蚌埠市禹会区大洪山林场） 限公司蚌埠中心支公司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日 期： 日 期:


